
贵水发〔 2024 〕 142 号

关于〈风冈县花坪一期风电场水土保持方案
报告书〉不予通过技术评审的报告

贵州省水利厅：

受贵厅委托，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我公司）组织对华电（凤冈）新能源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 91520327MADMFXY76L ）报送的《风冈县花坪一期风电

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进行技术评审。经合议，专家组和我公

司认为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不能满足现行水土保持技术规范

的要求，不予通过技术评审，现将评审意见报送贵厅。



附件：《凤冈县花坪一期风电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技术

评审意见

贵州省y闷4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 2024 年 11 月 1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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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〈凤冈县花坪一期风电场水土保持方案
报告书〉技术评审意见

风冈县花坪一期风电场位于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永安镇境

内，场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07° 40' 6. 6211 ~ 107° 37' 25. 79厅’

北纬 28° 4' 30. 4711 ~ 28° 7' 30. 38" 0 2023 年 12 月贵州省能

源局以“黔能源审〔 2023 〕 523 号”同意项目核准。 2024 年 7 月

贵州省能源局同意风冈县花坪一期风电场项目单位由华新（凤冈）

新能源有限公司变更为华电（风冈）新能源有限公司，同月，国电

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本项目初步设计报告， 2024 年

9 月华电（凤冈）新能源有限公司组织初步设计报告评审并出具

了审查会议纪要。本项目为新建工程，建设规模 56. 25 兆瓦。项

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安装 9 台单机容量 6. 25 兆瓦的风力发电

机组，每台风机配置一个箱式变压器；新建一座 110 千伏升压站；

新建集电线路总长 13. 7 6 千米，其中架空线路长 12. 07 千米（含

塔基 58 座），直埋电缆长 1. 69 千米；新建道路 3. 431 千米，改

扩建道路 8. 025 千米；布置 3 处弃渣场，以及其它配套的辅助设

施。送出线路工程单独立项，不属于本项目建设内容。项目由风

机区、升压站区、道路工程区、弃渣场区、集电线路区、施工生

产生活区、附属系统区 7 个部分组成。项目建设占地 28. 02 公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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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永久占地 0. 84 公顷，临时占地 27. 18 公顷；开挖土石方 22. 5 7 

万立方米，回填土石方 15. 5 0 万立方米，废弃土石方 7. 07 万立

方米。本工程总投资 27594 万元，土建工程投资 12137. 5 万元，

计划工期 18 个月。

受贵州省水利厅委托，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

公司组织召开会议，对华电（凤冈）新能源有限公司报送的《风

冈县花坪一期风电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报告书）

进行了技术评审。参加会议的有风冈县水务局，建设单位华电（凤

冈）新能源有限公司，主体设计单位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

司，报告书编制单位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口会议特邀了 5

位贵州省水土保持方案评审专家组成专家组，与会代表和专家共

14 人。会前，部分专家实地考察了项目现场口会上，与会代表

和专家听取了项目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的介绍，

主体设计单位关于项目设计概况和编制单位关于报告书内容的

汇报，并观看了项目影像资料口经会议评审与合议，专家组和我

公司认为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不能满足现行水土保持文件和

技术规范要求，不予通过技术评审，主要理由如下：

一、弃渣场选址及堆置方式不合理

项目设置的 3 处弃渣场位于同一沟道内，且相距较近，报告

书未考虑合并设置弃渣场的可行性，未充分说明将弃渣场拆分为

3 处布置的理由，也未明确弃渣运输方案。报告书识别 2＃弃渣场

旁有敏感因素，但未明确位置和具体内容，也未分析评价。不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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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要点

的通知》（办水保〔 2023 〕 177 号）第 10 条和第 14 条的规定；

属于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》（水利部令第 53 号）

第十五条第（二）项规定的不予行政许可的情形。

二、弃渣场未按规定开展地质勘察，稳定安全计算不符合规

范，排洪工程设计不满足实际需要

项目设置 3 处弃渣场，级别均为 4 级，未按规定开展地质勘

察；弃渣场稳定安全计算的各项物理学参数前后矛盾，计算内容

不符合规范，稳定安全结论不可信口弃渣场集水面积量算明显错

误，致使水文、水力计算与实际情况偏差较大，排洪工程型式及

设计断面不满足实际需要。不符合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

标准》（ GB50433-2018 ）第 4. 2. 3 条第 1 款、第 5. 3. 1 和 5. 3. 2 

条的规定；不符合《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》（ GB51018-2014) 

第 12. 1. 3 条的规定；不符合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

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要点的通知》（办水保〔 2023 〕 177 号）

第 14 条和第 23 条的规定；属于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

理办法》（水利部令第 53 号）第十五条第（五）项规定的不予行

政许可的情形。

三、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，内容存在重大缺陷和遗漏

报告书未对项目风机、道路的土石方进行逐项核算，无法支

撑土石方数据。未考虑土石方分段平衡，土石方流向不合理，弃

渣量不可信口升压站布设在已有采石场内，未论述水土流失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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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归属，防治责任范围不明确。不符合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

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要点的通知》（办水保〔 2023 〕

177 号）第 10 条和第 15 条的规定；属于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

持方案管理办法》（水利部令第 53 号）第十五条第（五）项规定

的不予行政许可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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